购房补贴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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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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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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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间购房人与房地产开发企业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
以网签合同
时间为准）
)


	房地产开发企业在30日内办理《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



	购房人到税务部门缴纳契税



	1、 本地居民按照购房补贴实施细则第三点《申请购房补贴需提供材料》要求，向房地产开发企业提交相关材料，委托房地产开发企业申请办理购房补贴手续。
2、 非本地居民第（1）类全日制大学本科生、初级职称专业技术、技师职业资格及以上人员提供学历证书、职称证书、职业资格证书或技能等级证书，第（2）类在钦工作满5年（含）或在钦已签约工作5年（含）的务工人员提供劳动合同（或工作证明）、社保缴交记录到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审查出具符合补贴资格审查证明后，再按照购房补贴实施细则第三点《申请购房补贴需提供材料》要求，向房地产开发企业提交相关材料，委托房地产开发企业申请办理购房补贴手续。（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2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



	房地产开发企业将相关材料提交到钦州市民服务中心二楼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业务窗口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对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



	材料符合条件的，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于2024年4月20日前统一将审核材料报市财政局



	市财政局集中在2024年5、6月份对购房补贴进行兑付，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收到购房补贴资金后统一支付给购房人




备注：1.购房人办理购房补贴手续的时间自2023年11月24日起至2024年3月31日止，逾期不申请办理，视为自动放弃申请购房补贴权利。购房人在申请期限内未缴纳契税的，不能享受购房补贴政策。2.本购房补贴办理流程适用于钦州市中心城区、钦南区、钦北区及所辖乡镇房地产项目，自贸区钦州港片区房地产项目购房补贴办理流程由自贸区钦州港片区参照执行。



